
萍开财字〔2023〕167 号

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政府采购投诉处理

决定书

一、项目编号：PXXXZJ-PX-2023-30

二、项目名称：会议室智能化设备及配套设施采购

三、相关当事人：

投诉人：晋江瑞驰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

地 址：福建省晋江市陈埭镇涵埭村启光西路 22 号

被投诉人 1：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党政办公室

地 址：萍乡市安源区安源中大道 9 号

被投诉人 2：萍乡市轩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

地 址：萍乡市安源区韶山西路 41 号

四 、基本情况

萍乡市轩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代理的萍乡经济技术开发

区管理委员会党政办公室会议室智能化设备及配套设施采购项目

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文件



（项目编号：PXXXZJ-PX-2023-30），采购方式为公开招标，挂网

公告于 2023 年 9 月 29 日发布，招标文件下载时间为 2023 年 9 月

30 日至 2023 年 10 月 13 日。投诉人于 2023 年 10 月 13 日对招标

文件提出质疑，代理机构于 2023 年 10 月 18 日就质疑事项作出答

复。投诉人对质疑答复不满,于 2023 年 11 月 16 日向本单位提起

投诉。

投诉人称：

投诉事项 1 为：招标文件第六部分/三、评分方法/2、技术部

分分值 55 分/评审因素：基础参数分（10 分）完全满足招标文件

技术参数得 10 分，一项不满足视为无效投标。（评审依据：根据

投标人提供的技术需求偏离表进行打分。）将实质性要求设置为

评审标准违反了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（中

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87 号）第五十五条，《政府采购需求管

理办法》第二十一条的相关规定。

投诉事项 2 为：招标文件第六部分/三、评分方法/2、技术部

分分值 55 分/评审因素：LED 全彩显示单元（10 分）、8 路时序电

源（6 分）、网络智能中控主机（9 分）、吸顶 AP（3 分）、24

口千兆交换机（3 分）、网络硬盘录像机（6 分）、智能半球形摄

像机（8 分），未在招标文件采购需求中列明，将未在招标文件采

购需求中列明的技术参数、产品功能设置为评审因素违反了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条，《政府采购货物

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87 号）



第五十五条，《江西省政府采购常见违法违规行为清单》第 55 项，

《萍乡市政府采购负面清单》（三）评审因素、过程/2.未依法设

定评审因素/第（4）条的相关规定。

被投诉人 1、2 称：

投诉事项 1：基础参数分为本项目的基本要求，需全部满足才

能满足本项目的采购需求，因此不允许偏离，将基础参数设置成

打分项并未违法。

事实依据：本项目的招标文件。

法律依据：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（中华

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87 号）第五十五条：综合评分法，是指投

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，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

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方法。

投诉事项 2：以上内容均在采购文件中要求了相关基础参数，

得分项为以上产品的技术先进性，将产品的技术先进性作为打分

项能使采购人购买到更好的产品。

事实依据：本项目的招标文件。

法律依据：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（中华

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87 号）第五十五条。

五、处理依据及结果

2023 年 11 月 17 日我局组织人员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核实，

调查结果如下：

经核实该项目代理公司萍乡市轩信公司造价咨询有限公司

(以下简称代理公司)于 2023年 10月 13日收到晋江瑞驰文化发展



有限公司关于会议室智能化设备及配套设施采购（项目编号：

PXXXZJ-PX-2023-30）的质疑函，代理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18 日

做出书面答复并寄出质疑回复函，晋江瑞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于

2023 年 10 月 19 日收到代理机构的质疑回复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六章质疑与投诉第五

十五条质疑供应商对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

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时间内作出答复的，可以在答复期

满后 15 个工作日内向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投诉；《政府采

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第 94 号令）第三章投诉提起第十七

条质疑供应商对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，或者采购

人、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时间内作出答复的，可以在答复期满

后 15 个工作日内向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财政部门提起投诉。《政

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第 94 号令）第十九条投诉人提

起投诉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（三）在投诉有效期限内提起投诉。根

据以上法律规定投诉人应当于 2023 年 11 月 9 日前提起投诉。我

办于 2023 年 11 月 16 日收到贵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4 日寄出的

投诉书，贵公司投诉事项未在投诉有效期限内提起投诉。根据《政

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第 94 号令）第四章投诉处理第

二十一条财政部门收到投诉书后,应当在 5 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,

审查后按照下列情况处理:（二）投诉不符合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

条件的，应当在 3 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投诉人不予受理，并说明

理由。第四章第二十九条投诉处理过程中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：（一）受理后发现投诉不符合法定受理条

件。



综上,投诉人没有在投诉有效期限内提起投诉，我局决定对晋

江瑞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投诉书不予受理。

上述事实法律依据为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(财政部令

第 94 号)等相关法律法规。

六、其他补充事宜

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,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 60 日内向萍乡

市财政局或萍乡经开区管委会提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萍乡市

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

2023 年 11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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